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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KBC Financial Products International Ltd.

（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）
發行
由
比利時聯合銀行
（在比利時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）
無條件及不可撤回地擔保的
關於<<<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>>>每股面值人民幣<<1.00>>元的現有已發行普通H股的<238,000,000>份於<2009年2月18日>到期的歐式（現金結算）
股票可收回<R>類牛證（「牛熊證」）
（證券代號： 60427）
保薦人╱經辦人
KBC Financial Products Hong Kong Limited
強制收回回報估值通告
本公佈中所有未界定的詞語跟牛熊證的條款及細則 (「細則」）已界定的詞語具有相同涵義。 

KBC Financial Products International Ltd.（「發行人」）宣佈，根據細則，就上述牛熊證於<2008年11月20日><09時50分00秒>聯交所開市前時段發生強制收回事件（「強制收回事件」）後，強制收回回報已釐定為牛熊證每筆行使數額<0.08>港元（即每份牛熊證<0.08>港元）。
就牛熊證每筆行使數額，強制收回回報為發行人按照以下公式計算的款額：
權利金 x （最低成交價　－　行使價）　－　費用
而：
「行使數額」指<1>份牛熊證；
「權利金」指一股股份；
「最低成交價」指<<1.96>>港元；及
「行使價」指<<1.88>>港元。
所有牛熊證持有人將於付款日<2008年11月25日>，即定價日後三個營業日收取強制收回回報。 
香港，<2008年11月20日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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